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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将劳动者权益保障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更好
地保障其劳动报酬、作业安全、社会保险、职业培训等合法权益，
是法律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尊崇和对其贡献的肯定。

核心提示：结合桂林实践，建议拓展检察公益诉讼法律监督领域，确立“主要侵权行为地或者
损害结果地”优先管辖原则，强化“预防型公益诉讼”适用，为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强化检
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
议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让我这个
漓江保护参与者倍感振奋。回溯历
程，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探
索该制度，到如今立法推进，这一制
度从无到有、从试点到全面推开，已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
重要部分，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坚定。

列席常委会见证草案初审时，
我深表认同。草案系统规定办案领
域、职权配置及程序，为公益司法保
护“中国方案”立柱架梁，更让“保护
漓江、保护桂林山水”的实践有了更
强法治依托，让我们看到检察公益
诉讼实践成果制度化的光明前景。

在桂林，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成为漓江保护的
关键支撑。桂林市两级检察机关创
新漓江、桂林山水检察保护举措，通
过“专业性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
践+社会性综合治理”生态检察模
式，全面提升漓江生态司法保护综
合治理效能。如今，漓江生态修复治
理 入 选 全 国 首 批 美 丽 河 湖 治 理 案
例，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这背后
离不开检察公益诉讼的助力。

结合桂林实践，我对草案二审有三
点具体建议：其一，建议拓展检察公益
诉讼法律监督领域，进一步提升国家
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水平，让公
益司法保护更贴近民生福祉；其二，建
议确立“主要侵权行为地或者损害结果
地”优先管辖原则，结合案件疑难程度、

社会影响程度，优化民事公益诉讼管
辖，赋予基层检察院直接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的职权，更贴合基层办案实际；其
三，建议强化“预防型公益诉讼”适用，
对流域沿岸建设、资源开发等可能引
发重大生态风险的行为，允许检察机
关依法介入规划、环评环节开展监督，
真正落实“保护优先”的价值导向。

展望未来，我对检察公益诉讼法
充满期待。期盼这部法律早日审议通
过并颁布实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桂
林山水保护的实际成效，以更有力的
检察监督守护“金不换”的生态优势。
我们也将继续协同检察机关，通过“检
察+行政+社会”多元协作机制，为桂
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整理：本报记者邓铁军 通讯
员石盛楠）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战略发展处副主任汤建伟：

真正落实“保护优先”价值导向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国际传播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与平台。从短视频到虚
拟现实，从社交媒体到流媒体服务，技术的普
及使中国故事得以更快速、更广泛地触达全
球受众。但也要看到，中国国际传播仍面临
挑战：部分对外叙事仍带有宣传色彩，难以引
发情感共鸣；文化差异与政治偏见也容易导
致误读。面对这些挑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亚太传播中心原总编辑
王众一提出三方面建议：第一，坚持“以人为
本”的叙事原则，减少宏大概括，增加个体真
实故事的表达。第二，深化跨文化合作，通过
合作拍片、国际共制节目等方式弥合文化隔
阂。第三，构建多元传播主体。除官方媒体
外，应鼓励更多民间自媒体成为传播节点，他
们的声音往往更真实、更具感染力，有助于共
同织就立体而丰富的中国图景。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赋予
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如何培育城市文
明、建设文明城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
院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
建筑师、总规划师吴晨认为，城市规划建设必
须以代代相承的历史观洞察发展之道，立足
中华文明，守护城市精神内核，让中国精神充
盈现代城市。具体而言，一是要将保护历史
风貌与现代城市建设有机结合，注重呈现城
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让
老街巷、古建筑、历史地标在发展中得以保
护，在保护中得到发展；二是要健全城市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机制，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修复
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修缮，探索合理利
用文化遗产的方式路径；三是要注重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深入挖掘当地城市文化底蕴和
人文特色，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
要 素 ，已 成 为 驱 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引
擎。如何加快建设统一、规范、高效的数据要
素市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四川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马奎表示，一方面，
夯实制度基础，明确权责边界。构建适应全
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的数据产权制度，明确数
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置运行机制。完
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配
套细则，为跨省数据传输、算力共享等场景提
供 清 晰 合 规 指 引 ，消 除 企 业 跨 区 域 经 营 顾
虑。另一方面，健全规则标准，建设统一市
场。推动建立覆盖全国的数据分类分级、质
量评估、定价结算等国家标准体系，重点解决
标准不一、接口各异问题，打破“数据孤岛”。
支持在公共治理、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跨省
示范，探索形成“数据要素跨域流通”可复制
模式。

来源：《人民政协报》《人民日报》 张子
璇/整理

编者按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从探索试点到全面推开，已成为守护公共利益的“法治利剑”。如今，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初次审议，这既是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要求的积极回应，更是以法治方式筑牢公共利益保护屏障

的关键一步。本期《声音周刊》聚焦检察公益诉讼立法这一重要议题，特邀五位刚刚参与分组审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分享现场审议的切身感受，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

建议。目前，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待这些声音能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注入更多民生考量，让这部法律更趋完善，真正成为守护公共利

益、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实保障。

凝聚代表智慧 筑牢公益之基

作为一名来自农业科技界的全
国人大代表，我长期关注检察公益
诉讼工作。今年全国两会上，我领
衔安徽团 30 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
关于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
前不久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检察公益
诉讼法草案，我有幸列席会议参与
审议。

在审议现场，大家讨论最多的
是草案中检察公益诉讼的适用领域
问题。除了我长期关注的生态环境
保护、食品安全等领域之外，草案
还对其进行了拓展，这无疑是一大
进步。在审议发言时，我提出了一
个具体的关切点：在“安全生产”
这一宏观概念之下，有一个庞大而
具体的群体，他们的权益保障亟待
更精准、更有力的法律支撑——他
们就是广大劳动者，特别是新就业
形态下的劳动者。

这份关切源于我的日常观察，
在小区门口和楼栋间，经常遇见外
卖骑手在拼命奔跑；在大街小巷，
也经常见他们来回穿梭。每次遇到
追风一般的他们，我都会很自觉地
避让，同时也在担心着他们的安全
是否有保障。

后来我经过调研发现，与他们
“争分夺秒”的工作状态形成鲜明对
比，其权益保障似乎“慢半拍”。他
们中许多人与企业间的法律关系模
糊，一度“被个体工商户”或被视

为“合作方”，一旦发生劳动纠纷，
常常遭遇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
律法规的适用难题。

近年来，在检察公益诉讼与行
政执法的共同推动下，相关平台企
业从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算
法 优 化 、 社 保 试 点 、 友 好 社 区 共
建、工会建设等方面加强外卖骑手
权益保障，取得积极成效，但还任
重道远。快递小哥、网约车和货车
司机、网络主播、家政人员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也面临不
同 程 度 的 困 境 。 因 此 ， 我 建 议 在

“安全生产”之后，明确增加“劳动
者权益保障”作为独立的公益诉讼
案 件 领 域 。 这 是 对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发展思想的深刻践行。

劳 动 者 是 国 家 发 展 的 基 石 ，
保 障 劳 动 者 合 法 权 益 ， 不 仅 是 经
济 问 题 ， 更 是 重 大 的 社 会 问 题 和
政 治 问 题 。 将 劳 动 者 权 益 保 障 纳
入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范 围 ， 更 好 地 保
障 其 劳 动 报 酬 、 作 业 安 全 、 社 会
保 险 、 职 业 培 训 等 合 法 权 益 ， 是
法 律 对 劳 动 者 主 体 地 位 的 尊 崇 和
对其贡献的肯定。

立法关乎长远，更系于民生细
微处。我期待着在检察公益诉讼法
草 案 二 审 稿 中 能 看 到 这 一 积 极 变
化，让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为构建和
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共同富裕
提供更强大的法治动力。

（整理：本报记者吴贻伙）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电气工程学校党委书记张莉：

将“劳动者权益保障”
列入公益诉讼法定领域

核心提示：建议将草案中“未成年人保护、妇女权益保障”的表述，扩充为“未成年人、妇女、老年
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并在附则中明确“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日，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从办案领域到程序规范作出系统规
定。作为当初提出相关议案的代表
之一，看着自己的建议从纸面走向
立法实践，还能亲身参与关键审议
环节，我切实感受到这份代表职责
的神圣与厚重。

每一句法条的斟酌、每一个概念
的界定，都关乎公益诉讼未来能否行
稳致远，更直接影响国家利益与社会
公共利益的保障力度。这次审议不只
是一次法治实践，更是对“人民选我
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初心的深
刻洗礼，我们笔下的每一处修改建
议，都连着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

回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
历程，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后来写
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再到
如今启动专门的立法程序，走过了

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近十年的实践
凝 聚 着 检 察 机 关 与 社 会 各 界 的 心
血。我们此刻审议的，不仅是一部法
律条文，更是对司法实践经验的系
统总结，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结合自身调研与少数民族身份，
我在审议中提出两点具体建议：一是
建议将草案中“未成年人保护、妇女权
益保障”的表述，扩充为“未成年人、妇
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保
障”，这样能进一步覆盖到更广泛的特
定群体，回应人权保障司法实践的需
求；二是作为少数民族代表，我格外关
注非遗保护，赞成将“文化遗产保护”
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领域，并建议
在附则中明确“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除认知
误解，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提供更清
晰的法律依据。

会场内，来自不同地区、行业的
代表们各抒己见，虽观点各异，但目
标高度一致——要制定一部“立得
住、行得通、真管用”的法律。走出审
议现场，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
为我深知这部法律不仅是对检察职
能的赋能，更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
守护公共利益的使命，承载着群众
对“天更蓝、水更清、食品更安全、权
益有保障”的殷切期待。

未来，我会把审议中的感悟带回
工作岗位，继续深入群众宣传法律、倾
听心声，履行好代表职责。我坚信，检
察公益诉讼法草案的不断完善，必将
织密公益保护的法治之网，让公益司
法保护成果更全面惠及人民，为筑牢
共同家园的法治根基、谱写国家治理
新篇章注入持久力量。

（整理：本报记者韩兵 通讯员
刘晓莉）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同江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主任刘蕾：

制定一部“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的法律

核心提示：在民事公益诉讼公告程序上，要打破“一刀切”，在行政公益诉讼结案程序上，建议补充
裁定终结的结案方式和程序，通过精准的程序设计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提供制度规范和保障。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上，我参与了检察公益诉
讼法草案的审议。

审议时，我格外关注程序规范
问题，作为浙江省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形象大使，我曾多次参与永康、金
华乃至省内其他多地的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办理，深知程序的科学性直
接关系办案质效，更影响公益保护
的“黄金时机”。

调研中发现的程序痛点，让我
印象深刻。比如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具有起诉资格的行政机关
明确不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检
察机关却仍要按规定在全国性媒体
发诉前公告，等满 30 天才能起诉。这
一个月里，后续治理费用不断增加，
公益损害也在持续扩大。还有行政
公益诉讼的结案环节，部分案件中
行政机关履职后要求检察机关撤诉
结案，没有对履职效果予以司法确
认，既难以保障公益实质性修复，也

削弱了司法监督的严肃性。
审议时，不少同仁也有类似感受，

当前草案中民事公益诉讼公告程序，
实际督促作用有限，反而浪费司法资
源。为此，我提出两方面具体建议。

一是在民事公益诉讼公告程序
上，要打破“一刀切”。建议明确公告
非必经程序，对于已查明无适格起
诉主体、案情紧急需及时止损的案
件，应允许检察机关直接提起诉讼，
无需经过公告程序。这可以有效避
免因公告期而导致的诉讼迟延和公
益损害扩大。优化起诉顺位，明确检
察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组织在相关法
定 领 域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中 的 平 行 顺
位，既能保证公益诉讼的效率，又能
维护程序的正当性。

二是在行政公益诉讼结案程序
上，建议补充裁定终结的结案方式和
程序，当行政机关在起诉后判决前全
面履行职责，且经第三方评估确认公
益已实质性修复时，法院应裁定终结

诉讼，替代传统撤诉模式。这不仅能
够确保公益得到实质性修复，还能体
现司法监督的严肃性。细化程序衔接
标准，规定终结诉讼需提交履职证
明、公益修复评估报告等佐证材料，
确保程序简化不简化责任。

通过参与这次审议，我更深刻
认识到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活力在
于效率与公正的平衡。若程序设计
冗余，会错过公益保护最佳时机；若
缺乏规范，则可能削弱司法公信力。

期待草案二审能吸纳这些实践
呼声，通过精准的程序设计为高质
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提供制度规范和
保障。接下来，我会持续关注立法进
程，也呼吁更多代表委员发挥专业
优势，共同推动这部法律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让它真正成为
保护公益的坚实武器，为美丽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整理：本报记者史隽 通讯员
胡济邦）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原始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人力资
源部行政专员黄美媚：

精准设计程序提升司法效能

我来自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福贡县老姆登村，是云南省级非遗
项目怒族民歌“哦得得”的传承人，也
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怒族“达比亚”的
传承者。“达比亚”这种形似琵琶的弹
拨乐器，是怒族的“声音图腾”，琴弦
流淌的是怒江峡谷千年回响，舞步沉
淀的是民族生存智慧——三十余年
来，我守着它寻找古老旋律，既见证
过它走向舞台的荣光，也尝尽传承的
困顿。

年轻人外出务工后继乏人，传
统表演空间被侵占，更有人随意挪
用“达比亚”元素歪曲营销，消解
其文化尊严。这些困境不是我一个
人的焦虑，而是非遗保护面临的难
题 ， 仅 仅 依 靠 文 化 旅 游 部 门 难 以
破解。

非遗的生命在于“活态传承”。
它不在展柜里，而在山野间、村寨中、
人群里。然而，非遗的无形性、脆弱
性，使其在现代化浪潮中极易被忽
视 、 被 侵 蚀 。 单 靠 传 承 人 一 己 之
力，难以抵御市场过度商业化、商
品化的冲击。检察公益诉讼以维护
公共利益为使命，与非遗保护的公
益属性高度契合。此次审议检察公
益诉讼法草案，我深切期待立法能

为非遗保护传承注入法治力量。因
此，我在审议中提出明确授权检察
机关，对破坏非遗生态、擅自占用传
承空间、恶意抢注非遗商标、虚假宣
传非遗项目等行为开展公益诉讼，推
动形成“政府+社会+司法”的共治
格局。

具体到“达比亚”保护，更需检察
力量精准发力。一要守护文化生态，
老姆登村的传统村落、祭祀场地是

“达比亚”生长的土壤，检察机关要督
促相关部门划定保护红线，防止过度
商业化侵蚀根基；二要保障传承人权
益，通过公益诉讼推动非遗扶持资金
落地，打击侵犯传承人署名权、表演
权的行为，让“守艺人”不再孤军奋
战；三要规范文化传播，对低俗演绎、
虚假营销等行为依法介入，守住非遗
的本真性。

非 遗 保 护 是 与 时 间 赛 跑 的 接
力，也是需要制度护航的远征。我
愿做“达比亚”不断弦的琴，更呼
吁将非遗保护传承全面纳入检察公
益诉讼视野，让每一项民族文化遗
产，都能在法治守护下生生不息、
代代相传。

（整理：本报记者王翠云 通讯
员谭善彪）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郁伍林：

公益诉讼守护“达比亚”
千年琴声

核心提示：建议授权检察机关对破坏非遗生态、擅自占用
传承空间、恶意抢注非遗商标、虚假宣传非遗项目等行为开展
公益诉讼，推动形成“政府+社会+司法”的共治格局。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
电气工程学校党委书记
张莉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 郁伍林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
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战略
发展处副主任 汤建伟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
江省同江市电子商务发展
中心主任 刘蕾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原始
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人力资
源部行政专员 黄美媚


